
专管人员的工作职责范围，质量标准，考核评比的一

项制度。专管员责任制，一般应包括如下内容：

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努力 学 习 马 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必须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遵纪守法，廉洁奉公，

依法办事，不徇私情，注重调查研究，讲究工作方法。

必须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政策业务水平。熟

悉党的政策，熟悉税法和企业经营知识，懂得财务、

会计制度，会看报表，会查帐，具有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必须积极宣传税收政策法令，认真执行各项征管

制度，努力组织收入，监督企业 纳 税交利，协助企业

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加强经 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

促进企业生产发展。及时反映经济信 息 和有 关新情

况、新问题。

实行专管员责任制，要有检查 评 比 和 奖惩的规

定。可采取定期评比、百分制评比等多种方法，对达

到规定要求的，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对没达

到要求的，要给以指导帮助或批评教育。

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还包括集市贸易市场税收管

理和代征、代扣税款等制度。总之，只要我们加强税

收的统一领导，不断充实和完善各项征收管理制度，

认真总结经验，提高征管质量，税收工作一定会出现

一个新局面。  （税收讲座完）

税务法规
财政部 国家计委 劳动人事部 关于贯彻国务院

批准增加税务干部有关问题的通知（摘要）

1984年6月3日 （84）财税字第141号

根据税收工作任务日益加重的情况，一九八三年

七月国务院批准，给税务部门增加税务干部四万人。
为了认真做好这次增加税务干部的工作，现将有关增

加名额、招考录用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税务部门增加的四万名专项编制，在今、明

两年内配齐，每年增加二万人。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税务

局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要抽调原则性强、作风正派的

人员组成工作班子，办理选调和招考录用工作。有关

招考录用的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税务局与劳动人事厅、局（劳动局、人事局）
共同商定。

三、新增加税务干部的来源：（一）从机关、事

业、企业单位现有干部、军队转业干部中经过考核选

调。（二）从城镇高中、职业中学等学校毕业的学生

中招收，也可以从城镇具有同等学历的企业职工、复

员退伍军人和待业青年中招收。

四、招收录用 税 务干 部，要严 格按 照劳人干

（1982）147号关于《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

办理，认真坚持面向社会，公开报名，统一考试，全

面衡量，择优录用的原则。偏远山区选调人员有困难

的，可以定向招收。民族地区少数民 族干部要占适当

比例。
从机关、事业、企业等单位选调的人员，需具有

高中文化程度，年龄在三 十五岁以下，身体健康，自愿

从事税收工作，并经全面考核后择优录用。在选调税

务干部时，劳动人事部门要严格按照上述条件把关，

不得将不符合条件的人员调入。从社会 待业人员和企

业工人中招收的，需具有高中 文化水平，年龄在三十

岁以下，并经过认真考试，择优录取。
五、新招收的人员，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满不

合格的，可延长试用期半年，半年后仍然不合格的，

应予辞退。

六、从社会上录用的人员，试用期间实行临时工

资，试用期满转正定级。
从企、事业单位选调职工的工资待遇，按劳动人

事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七、增加税务干部的工作要抓紧进行。分配给你

省、自治区、直辖市增加税务干部的名额，要抓紧按

期配齐。新增加的税务干部，应当全部用来充实各级

税务部门，不准移作它用。新增干部的分配，应当主

要安排到基层，加强征收第一线，特别要注意加强重

点企业重点税源的税收征管力量，以适应利改税第二

步完成后，税收工作大发展的要 求。同时，也可以酌

情分配一定数量的干部，充实地、市、县税务部门的

力量。

八、要加强对这次增加税务干部工作的领导，认

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坚决贯彻整党的精神，严格按

照文件规定办事，严禁以权谋私，徇私舞弊，搞不正

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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